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评审表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部分） 

生产（建设）项目名称 
枣庄市沃丰水泥有限公司白马泉水泥用灰岩矿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 

生产（建设）单位名称 枣庄市沃丰水泥有限公司 

方案编制单位名称 山东省煤田地质局第一勘探队 

专 

 

家 

 

评 

 

审 

 

结 

 

论 

2025 年 6 月 13 日，枣庄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组织有关专家(名单附

后)，对山东省煤田地质局第一勘探队编制、枣庄市沃丰水泥有限公司提

交的《枣庄市沃丰水泥有限公司白马泉水泥用灰岩矿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

土地复垦方案》(以下简称《方案》进行了评审。参加会议的有《方案》

评审专家、枣庄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枣庄市市中区自然资源局、枣庄市

沃丰水泥有限公司、方案编制单位山东省煤田地质局第一勘探队等单位的

代表。 

专家组听取了编制单位汇报，提出了相应的修改意见和建议。会后，

编制单位对报告进行了认真修改和补充，经复核，形成意见如下： 

一、基本情况 

矿区位于枣庄市区东约 30km，行政区划隶属市中区西王庄镇。矿山

为生产矿山，开采矿种为水泥用石灰岩，开采方式为露天开采，矿区范围

由 8 个拐点圈定，矿区面积 0.5561 平方公里，开采标高为***m 至***m，

生产规模：***万吨/年。 

二、审查意见 

1、方案的编制是严格按照《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编制

指南》的要求进行的，工作过程中充分收集了工作区有关的地质环境、土

地等方面的资料，通过野外调查和室内综合研究，查明矿区地质环境条件，

主要矿山地质环境问题类型，提出了有针对性、可操作性的地质环境保护

措施，符合编制要求。 

2、方案服务年限：生产年限 26.1 年，考虑剩余基建期 1.0 年、复垦

期 1.0 年和管护期 3.0 年，确定本次方案服务年限为 30.1 年。 

3、根据露天开采境界、最终边坡要素以及采矿可能影响到的范围，



确定以矿区、工业场地的范围外扩 100m 为本次评估区范围，面积为

1.4461km²。评估区重要程度为重要区，建设规模为大型，矿山地质环境

复杂程度为中等，评估级别为一级。 

4、矿山地质环境现状评估结果为：评估区内现状矿山地质灾害影响

程度较轻；发生矿山地质灾害危险性为小；评估区地下含水层影响程度为

较轻；民采采坑对地形地貌景观的影响为严重，评估区内其他区域影响程

度为较轻；评估区水土环境污染影响程度全区为较轻。 

5、预测评估结果为：矿山开采引发崩塌地质环境问题的可能性小，

矿山地质灾害危险性为小；评估区地下含水层影响程度为较轻；矿山运输

道路、露天采场及破碎车间对地形地貌景观的影响为严重，评估区内其他

区域影响程度为较轻；评估区水土环境污染影响程度全区为较轻。 

6、根据矿山地质环境问题现状评估和预测评估结果，充分考虑矿山

地质环境问题防治难易程度和建设工程的重要性，结合分区原则和方法，

将评估区划分为次重点防治区（Ⅱ）和一般防治区（Ⅰ），其中次重点防治

区（Ⅱ）为露天采场、运输道路、破碎车间，面积为 0.55km2，一般防治

区（Ⅰ）为评估区其他区域，面积为 0.91km2。 

7、《方案》确定的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和恢复治理总体目标与任务明确，

提出的矿山地质环境保护监测工程较为得当，方案可行。 

8、《方案》估算矿山地质环境治理静态费用 123.40 万元，动态总费用

为 326.31 万元。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费用估算依据及标准适宜，

经费估算基本合理。 

三、结论 

综上，方案编制依据充分，目的明确，文、图、表、附件齐全，符合

编制规范要求，矿山地质环境影响评价结论正确，保护与恢复治理方案可

行，符合相关要求，同意通过评审。 

 

                            专家组长签名： 

2025 年 6 月 17 日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评审表 

（土地复垦部分） 

生产（建设）项目名称 枣庄市沃丰水泥有限公司白马泉水泥用灰岩矿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 

生产（建设）单位名称 枣庄市沃丰水泥有限公司 

方案编制单位名称 山东省煤田地质局第一勘探队 

专 

 

家 

 

评 

 

审 

 

结 

 

论 

2025 年 6 月 13 日，枣庄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组织有关专家(名单附后)，

对山东省煤田地质局第一勘探队编制、枣庄市沃丰水泥有限公司提交的《枣

庄市沃丰水泥有限公司白马泉水泥用灰岩矿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

方案》(以下简称《方案》进行了评审。参加会议的有《方案》评审专家、

枣庄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枣庄市市中区自然资源局、枣庄市沃丰水泥有限

公司、方案编制单位山东省煤田地质局第一勘探队等单位的代表。 

专家组听取了编制单位汇报，提出了相应的修改意见和建议。会后，编

制单位对报告进行了认真修改和补充，经复核，形成意见如下： 

一、矿区位于枣庄市区东约 30km，行政区划隶属市中区西王庄镇。矿

山为生产矿山，开采矿种为水泥用石灰岩，开采方式为露天开采，矿区范围

由 8 个拐点圈定，矿区面积 0.5561 平方公里，开采标高为***m 至**m，生

产规模：***万吨/年。 

一、矿山生产活动对土地损毁总面积为 46.9468hm2，损毁单元有露天采

场、破碎车间、运输道路，已损毁土地利用现状明确，拟损毁土地的分析预

测科学合理。 

二、复垦区面积为 40.3404hm2，复垦责任区面积为 40.3404hm2。复垦

率 100%，通过实施复垦措施，+80~+188m 采场边坡复垦为其他草地；采场

+92m~+188m 平台（除+104 宽平台）复垦为乔木林地；采场+104m 宽平台

复垦为旱地；采场+88m 底盘复垦为坑塘水面；运输道路及破碎车间复垦为

乔木林地。《方案》中复垦区、复垦责任范围界定较完整，土地复垦目标、

任务明确，复垦方向基本合理，基本符合当地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状况。 

三、矿山复垦采取的土地复垦措施为砌筑挡土墙、修建蓄水池、覆土、

土地平整、覆土植树、栽植凌霄和连翘、撒播草种、复垦监测及管护措施。



《方案》中复垦措施基本可行，工程设计合理工程量测算依据充分，测量结

果基本准确。 

四、《方案》矿山土地复垦静态投资经费总额 828.90 万元，动态总投资

2522.79 万元。复垦总面积 40.3404hm2，静态亩均投资 1.37 万元，动态亩均

投资 4.17 万元。《方案》复垦投资估算基本合理，费用预存与使用计划基本

清晰，符合《土地复垦条例实施办法》的要求。 

五、矿山剩余开采服务年限 26.1 年，考虑剩余基建期 1.0 年、复垦期

1.0 年和管护期 3.0 年，确定《方案》服务年限为 30.1 年。《方案》中复垦方

案服务期限界定准确，复垦总体工作安排计划可行，基本体现了“边损毁，

边复垦”的原则，保障措施具体可行。 

六、《方案》中矿山土地复垦工作分为三个阶段，基本做到全面全程公

众参与，征求了土地权利人意见，积极采纳合理化建议。 

七、建议 

如项目性质、规模、地点、范围或采用的工艺发生重大变化，应当在三

个月内对原土地复垦方案进行修编及再评审备案。 

编制单位根据评审会议时专家提出的评审意见，对《方案》进行了认真

的修改和完善。经复核，修改后的《方案》已基本符合《土地复垦方案编制

规程》《土地复垦条例》《土地复垦条例实施办法》等的规定和要求，同意通

过评审。 

 

 

 

 

 

专家组长签名： 

2025 年 6 月 17 日 

 

 



https://v3.camscanner.com/user/download

